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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11           证券简称：东方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20-007 

债券代码：155175           债券简称：19 东方 01 

债券代码：155495           债券简称：19 东方 02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发起设立私募投资基金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年 1月 22日披露了《东方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发起设立私募投资基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5），

公司二级全资子公司哈尔滨东方粮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作为私募基金管理人，发起设

立黑龙江优品互联网食品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现将本次设立私募投资基金有关事项

补充说明如下： 

公司二级全资子公司哈尔滨东方粮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兰西正亿粮油贸易有限

公司、公司子公司东方优品健康食品控股有限公司共同设立黑龙江优品互联网食品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本次私募投资基金以认购有限合伙企业出资份额的形式设立，哈

尔滨东方粮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不涉及公司与其他私募基金

共同设立投资基金、或者认购其他私募基金发起设立的投资基金份额等合作情形。 

一、私募投资基金的基本情况 

1、基金名称：黑龙江优品互联网食品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备案日期：2020 年 1月 20日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登记，备案

编码：SJJ038。 

3、基金管理人：哈尔滨东方粮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本公司二级全资子公司，

于 2019 年 8 月 13 日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备案，除本次发起设立的私募基金外，

前期未设立其他私募基金。 

4、管理模式：本次私募基金以有限合伙的形式发起设立，哈尔滨东方粮仓投资管



 2 

理有限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负责合伙企业的运营、投资业务决策及其他事务的管理。

普通合伙人组建投资决策委员会，其成员由合伙人和邀请投资领域的专家担任，投资

决策委员会对私募基金投资的项目进行决策。 

5、主要管理人员：殷勇、王汝男。 

6、成立背景： 

（1）本次设立私募投资基金符合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战略 

公司主业定位于现代农业及健康食品产业，依托公司现有的资源优势和业务优势，

在全国范围内寻找高毛利、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细分领域的优质项目和资源，通

过投资并购与合资合作的方式，实现现代农业及健康食品产业全产业链的延伸。近年

来公司通过收购厦门银祥豆制品有限公司和合资成立厦门东方银祥油脂有限公司，均

呈现了较好的成长能力和盈利能力。 

（2）设立私募投资基金有利于公司拓展筹资渠道、整合优质资源、提升公司主营

业务综合竞争优势和盈利能力 

鉴于通过设立并购基金的形式有利于拓展资金来源，整合更多的优质资源，公司

全资子公司哈尔滨东方粮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申请并于 2019年 8月取得了私募基金管

理人登记备案。 

本次哈尔滨东方粮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发起设立黑龙江优品互联网食品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私募投资基金的目的为进一步拓展筹资渠道，从事现代农业及健康食品

产业优质企业股权投资。公司通过私募基金股权投资的方式整合和储备优质健康食品

项目资源，或由私募基金作为投资人参与本公司并购拓展的项目，有利于公司实现现

代农业及健康食品产业全产业链的延伸，丰富公司健康食品产品线，提升公司产业的

综合竞争优势和盈利能力。 

7、投资领域：从事现代农业及健康食品产业优质企业股权投资。 

8、基金期限：10年。 

9、基金规模和出资方式：总认缴出资额人民币 1500 万元，所有合伙人均以人民

币现金方式对合伙企业出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10、出资进度：本基金为 100%实缴出资并已全部募集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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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投资人及投资比例： 

合伙人名称 身份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与公司的关联关

系说明 

哈尔滨东方粮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150 10% 二级全资子公司 

东方优品健康食品控股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450 30% 三级全资子公司 

兰西正亿粮油贸易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900 60% 无关联关系 

合计  1500 100%  

12、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说明： 

（1）哈尔滨东方粮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普通合伙人）为本公司二级全资子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东方粮仓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2）东方优品健康食品控股有限公司（有限合伙人）为本公司三级全资子公司，

公司二级全资子公司东方集团粮油食品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3）兰西正亿粮油贸易有限公司（有限合伙人）为公司粮油业务的合作伙伴，与

本公司无关联关系。 

本次设立的私募投资基金不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无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

计划。本次设立私募投资基金不存在除合伙协议外的其他协议安排或相关利益安排，

也不存在第三方其他影响上市公司利益的安排等。 

本次设立的私募投资基金不存在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私募投资基金股份、认购私募投资基

金份额、或者在基金管理人中任职等情形。 

二、设立私募投资基金的风险揭示 

1、由于本次公司设立的私募投资基金投资周期较长，受宏观经济、行业周期、投

资标的运营状况等因素影响，存在项目投资或股权投资收益无法达到预期的风险。 

2、公司全资子公司哈尔滨东方粮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是合伙企业

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3、本次设立的私募投资基金投资领域与公司主营业务存在协同关系，即从事与公

司主营业务现代农业及健康食品产业相关的优质企业股权投资，公司将严格按照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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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约定的投资范围和决策流程，经过充分的研究和风险评估审慎作出投资决策，通

过合理搭配投资组合，科学配置资产，降低整体投资风险。 

4、本次设立的私募投资基金规模不大，对公司目前经营和财务状况不构成重大影

响。 

特此公告。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1月 23日 


